
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班聯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110年4月20日班級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10月21日班級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04月17日班級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全名為「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班聯會」，簡稱「慧燈班聯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成立，以建立校園民主精神、強化師生溝通機制，

促進校園和諧，培養學生自治能力與法治觀念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宜蘭縣員山鄉協進路88號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校園內，對外以學生事務處

訓育組為聯絡單位。

第四條 本會任務：

一、保障會員權益。

二、落實學生自治。

三、暢通學生與學校之意見交流管道。

四、協助辦理各項校園活動。

五、本會隸屬於宜蘭縣私立慧燈中學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受其監督與管理，並與

學務處共同推動學生自治事務，相關作業應報請備案項目如下：

（一）各年度活動企畫、預算。

（二）會議之決議與紀錄。

（三）總務會計收支之細目。

（四）相關宣傳及對外公布之事項。

（五）其他應備案之事項與文件。

第 二 章 會員

第一條 凡本校在學學生均為本會當然會員。

第二條 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平等參與學生自治事務。

二、選舉權、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會辦理之活動。

四、可透過班級代表對本會提出議案。

第三條 會員需負擔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組織章程、決議。

二、執行本會委派之任務。

第 三 章 班級代表大會

第一條 本會設班級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各班班級代表(以下簡稱班代)組成。

第二條 本會班級代表每班一人，由各班同學推選出任，任期一學期。任期中變更班代，應報學務處

備查。

班代經推選擔任會長、副會長者，於班級代表大會中不再行使班代權力，由所屬班級另行推

選一人，接任該班班代，應報學務處備查，任期至當學期結束。

班代代表該班出席班級代表大會，負責彙集反映該班意見。班代於班級代表大會中行使發言

權、表決權及會長副會長選舉、罷免權，負有出席會議義務，並向班級之會員負責。各班班

代之出席狀況及表決情形與會議紀錄於會後一併公布。

班代如因故不克出席，應找該班副班長代理。

班代應向班上同學宣布各項事務。

第三條 班級代表大會職權：

一、訂定與變更本會組織章程。

二、議決年度會務計畫及經費預算、決算。

三、提供本會會長或代表參與學校相關會議意見。

四、其他本會組織章程由班級代表大會議決事項。

五、班聯會正副會長選舉、罷免。

六、選任參與學校相關會議代表。

第四條 班級代表大會由本會會長召集，會議主席由本會會長擔任。會長因故無法擔任主席時，由副

會長擔任主席，如有特殊情況，正副會長均無法擔任主席時，會議主席得由班代互相推選

之。如有關討論罷免時，被罷免人不可擔任主席，需指定由他人擔任，以符合民主精神。

第五條 班級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本會會長召集，召集時應以書面向學生事務處

備案，並通知相關與會人員，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召集時應於七日前通知學務處及相

關與會人員。

定期會議應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得邀請校長及本校各處室主任列席與會。

臨時會議於本會會長認為必要，或經班代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時召開。

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之會議紀錄，由本會執掌文書之組別負責，應於開會後一周內，送學務

處核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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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會議召開程序皆以會議規範為基準。

第七條 班級代表大會之決議，以班級代表過半出席人數同意行之。章程之訂定與變更及其他與會員

權利義務有關重大事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人數出席，及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

得通過，並經學務處審定，轉陳校長核准後公布生效。

第八條 本會會長對班級代表大會之決議，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由會長於決議後兩週內移請班級

代表大會覆議。覆議時，如經班級代表出席之三分之二以上維持原決議，則會長應接受該項

決議。

第四章 行政組織與職權

第一條 本會置會長、副會長各一人，由高二在學學生擔任，並經班級代表選舉產生。自當年度七月

一日至隔年六月三十日止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第二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負責本會一切事務、領導幹部處理會務及參與學校相關會議，副會

長襄助會長推展一切會務。

第三條 本會會長出缺時，由副會長繼任，至原任會長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會長、副會長均出缺時，由學務處召開班級代表大會，由班代推選新任會長，任期至原任會

長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四條 會長、副會長除違反中華民國刑法而無法視事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得剝奪其權限。

第五條 本會設置以下部門：活動組、總務組、公關組、文書組、美宣組、機動組。各組置組長、副

組長各一人。

前項組織如有增減需求，得由會長提請學務處同意後變更，變更期間至該會長任期屆滿為

止。

第六條 組長、副組長資格，由本校高中部會員擔任，班級代表不得兼任。

各組組長、副組長由會長、副會長共同遴聘。各組組員由正副會長及組長共同公開面試招募

遴聘，遴聘人數由正副會長及各組組長共同商討，各組組員配合該組組長共同完成交辦工

作。各組組長、副組長、組員不得跨組任職。會長於各組組長、副組長、組員確定後，名單

經班級代表大會通過後，陳報學務處核定。

第七條 各組長、副組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解職：

一、曠廢職者，班聯會幹部之解職由各組長及副會長五人以上連署向會長提案，並經各組長

及正副會長開會決議通過。

二、發生不可抗拒之事故，經班聯會各組長及正副會長開會決議或學校同意者。

三、轉學離開本校或休學者。

第八條 各組任務如下：

一、活動組

(一)協助校內各項學藝活動之推展。

(二)協助策畫各項班級競賽活動。

(三)協助學校康樂、體育或校內外慶祝性等各項活動之推展。

(四)各項活動場地洽借。

(五)學校其他交辦事項。

二、總務組

(一)財務收支預算編列、經費保管。

(二)負責本會所需物品之採購、保管、搬運及一切庶務。

(三)負責向學務處申報各項活動經費支出，受班級代表大會直接監督，並於每次定期班級代

表大會公布兩次會期期間之收支表。

(四)學校其他交辦事宜。

三、公關組

（一）各項活動對校內外聯繫與宣傳工作（含宣傳影片）。

（二）負責班聯會網站更新與回報反應事項。

（三）班聯會工作之公假申請。

（四）學校其他交辦事項。

四、文書組

（一）整理及保管本會所有資料，協助本會各項文書工作。

（二）負責印發開會通知，並邀請相關師長列席。製作調查表、簽到表、家長同意書等。

（三）負責各項活動或會議紀錄之繕寫及存檔，並於活動或會議結束，分別呈報各相關單

位。
（四）負責針對全校性大問題進行問卷調查，並公布統計結果。

（五）學校其他交辦事項。

五、美宣組

（一）各項文宣美術設計編排。

（二）各活動之場地布置設計。

（三）會服與紀念品之設計。

（四）學校其他交辦事項。

六、機動組

（一）舉辦各類活動時，協助各組工作。

（二）負責本會各項活動影像紀錄、保存與剪輯。

（三）控制燈光音響等專業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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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活動秩序與動線安排。

（五）學校其他交辦事宜。

第九條 幹部會議

原則上班聯會幹部(正副會長、各組組長)幹部每月得開會一次，並做成紀錄。

每次會議之召開須請師長列席指導，並依規定向學生事務處報備並完成請假。

第五章 選舉

第一條 正副會長之選舉訂於每年四月舉行。

第二條 正副會長選舉條件：

一、限本校高一班代參加。

二、得票最高票者為會長，次高票者為副會長。

第六章 罷免

第一條 若有必要，會長（副會長）罷免案，應在任期開始三個月後始得提出。罷免案一經提出，原

任會長不得主持大會，由副會長或由班級代表推選代理主席，處理罷免事宜及本會各項事務

，但以兩個月為限。

第二條 罷免案須經班級代表提出，並有全體班級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經學務處核可後，始得

於大會中審議及交付表決，於一周內由學務處召集召開班級代表大會進行表決。經過班級代

表半數以上出席，出席班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提案成立。

第三條 罷免提案成立，一周後再次召開班級代表大會，被罷免人得於會議中提出答辯書；經過班級

代表半數以上出席，出席班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罷免成立，被罷免人立即解職。

第四條 罷免案通過後，由班級代表大會重新補選；新任會長得重組新幕僚組員或沿用原組員。

第五條 罷免案未獲成立或通過，須間隔三個月以上方得再行提出。

第七章 會長副會長補選

第一條 會長補選：若會長發生以下情形者，由副會長繼任，任期至原任會長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一、喪失本校在學身分（休學、轉學）。

二、經班級代表大會通過罷免者。

第二條 副會長補選：若副會長發生以下情形者，由會長咨請班級代表大會推選會長同年級班代一人

繼任，任期至原任副會長任期屆滿之日。

一、喪失本校在學身分（休學、轉學）。

二、經班級代表大會通過罷免者。

三、副會長繼任會長後，產生遺缺者。

第八章 幹部交接

第一條 原任各組長需於交接前以書面方式將該組工作清楚移交下一屆新組長。

第二條 當選之正副會長及遴聘幹部有接受上一屆幹部適當輔導之義務。

第三條 幹部交接程序應於第二學期第三次段考前兩週完成。

第九章 經費與會費

第一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學校補助之經費。

二、其他收入（如上學年盈餘、舉辦各項活動之盈餘）。

前項第一款所指學校補助之經費，由學務處視當年度情況酌以補助。

前項第二款所指其他收入，如為會外人士捐助，需報請本校學務處同意後，方可接受捐助。

第二條 本會所有收支應列入帳簿，並接受訓育組監督、指導，與會員查詢。其帳目明細表應於每學

期結束前公布一次。

第十章 附則

第一條 本會會員應切記自身「學生」身分，尊重校園倫理，參與各項活動時宜一本理性平和、謙誠

有禮、守分負責、協調合作之態度學習培養良好之民主風度。

第二條 本會所做之決定可供學校行政參考，但不得與校規、學校之行政規定事項相牴觸；若學校對

於班聯會之決議認定執行上有困難時，得暫緩實施或拒絕。

第三條 本組織章程之修改由本會行政部門決議，向班級代表大會提議，經班級代表過半數出席，出

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四條 本組織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會各項活動若使用學校名義或借用學校場地，須經學務處或校長核准。

第六條 本章程經班級代表大會通過，由會長提報學務處備查。變更時亦同。

第3頁


